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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工程會 101 年 12 月 24 日工程促字第 10100454901 號函說明二，經參酌審計部調查各機關辦

理促參案執行績效之建議事項，為避免履約管理相關缺失重複發生，影響促參案件執行績效，茲

彙整促參相關作業規定： 

 

機關辦理促參已簽約案件之履約管理相關作業規定彙整表 

相關法令 條次 內容 

1. 促進民間參與

公共建設法 

（90 年 10 月 31

日修正） 

第 11條 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簽訂投資契約，應依個案特性，記載

下列事項：…六、施工或經營不善之處置及關係人介入。

七、稽核及工程控管。八、爭議處理及仲裁條款。 

第 52條 

第 1項 

民間機構於興建或營運期間，如有施工進度嚴重落後、工

程品質重大違失、經營不善或其他重大情事發生，主辦機

關依投資契約得為下列處理，並以書面通知民間機構： 

一、要求定期改善。 

二、屆期不改善或改善無效者，中止其興建、營運一部或

全部。但主辦機關依第三項規定同意融資機構、保證人或

其指定之其他機構接管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三、因前款中止興建或營運，或經融資機構、保證人或其

指定之其他機構接管後，持續相當期間仍未改善者，終止

投資契約。 

 

第 52條 

第 2項 

主辦機關依前項規定辦理時，應通知融資機構、保證人及

政府有關機關。 

第 52條 

第 3項 

民間機構有第一項之情形者，融資機構、保證人得經主辦

機關同意，於一定期限內自行或擇定符合法令規定之其他

機構，暫時接管該民間機構或繼續辦理興建、營運。 

2. 促進民間參與

公共建設法施

行細則 

（99年 6月 17日

修正） 

第 22條 

第 2項 

投資契約，應明定協調委員會之組成時機、方式及運作機

制，以協商處理契約履行及其爭議事項。 

第 22條

之 1 

主辦機關為辦理本法第 11條第 7款之稽核，應於投資契約

訂定重點稽核之項目、程序及基準。 

第 23條 主辦機關得依公共建設之特性及民間投資方式，於投資契

約明定，民間機構應於一定期間內提出或交付工程品質管

理計畫、工程進度報告、帳簿、表冊、傳票、財務報告、

工作資料及其他相關文件，以供查核。 

第 48條 本法第 52條第 1項所稱施工進度嚴重落後，指未於投資契

約所定之期限內完成工程，或建設進行中，依客觀事實顯

無法於投資契約所訂期限內完成工程者；所稱工程品質重

大違失，指工程違反法令或違反投資契約之工程品質規

定，或經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雙方同意之獨立認證機構認

定有損害公共品質之情形，且情節重大者；所稱經營不善，

指民間機構營運期間，於公共安全、服務品質或相關管理

事項上違反法令或投資契約者。 

3. 機關辦理促進

民間參與公共

第 41點 （契約要項） 

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簽訂投資契約，應依個案特性，記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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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條次 內容 

建設案件作業

注意事項 

（97 年 12 月 30

日 工 程 促 字 第

09700549300號函

頒修訂） 

下列事項：…（十三）稽核及工程控管。（十八）缺失及違

約責任（含施工或經營不善之處置及關係人介入）。…（二

十一）爭議處理及仲裁條款。（二十二）協調委員會之組成

時機、方式及運作機制。 

第 44點 （履約管理原則） 

主辦機關應依據投資契約內容，訂定履約管理計畫，明定

履約管理項目、查核方式、執行時程及檢核事項等，以落

實履約管理。 

第 45點

第 1項 

（履約管理單位） 

主辦機關辦理履約管理，應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

適當人員組成專責小組為之，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協

助。辦理之案件如涉及興建工程者，專責小組之人員應至

少一人具工程專業；涉及政府投資者，專責小組之人員應

納入主(會)計單位人員。但性質單純、投資規模較小，且

未涉及興建工程或未有政府投資者，得由承辦業務單位人

員負責，免成立專責小組。 

第 45點

第 2項 

主辦機關辦理得視公共建設特性與實際需要，委託專業顧

問法人、機構或團體辦理履約管理。 

第 46點

第 1項 

（履約管理重點） 

主辦機關辦理促參案件履約管理重點如下： 

（一）規劃設計階段：1.確保規劃設計內容符合公共建設

目的。2.掌握民間機構如期提送規劃設計圖說。3.適時注

意民間機構資金籌措情形。 

（二）興建階段：1.建立內部完整之工程品質控管與財務

查核機制及流程。2.掌握民間機構如期提出或交付工程品

質計畫、工程進度報告、帳簿、表冊、傳票、財務報告、

工作資料及其他相關文件。3.派員或邀請專家學者進行督

導查核。 

（三）工程驗收階段：1.要求民間機構於報竣工時，提交

竣工圖說及相關證明文件等，予主辦機關備查。2.涉及政

府投資其建設之一部者，確實辦理勘驗。 

（四）營運階段：1.依其他法令規定或個案需要，要求民

間機構於正式營運前進行測試或試營運。2.落實評估民間

機構營運績效。3.掌握民間機構如期提出或交付營運計

畫、帳簿、表冊、傳票、財務報告、工作資料及其他相關

文件。4.定期或不定期以書面或實地等方式，檢查民間機

構之營運情形。5.公共建設依契約有償或無償移轉、歸還

予主辦機關者，要求民間機構於營運期屆滿前一定期限內

辦理資產總檢查，並將結果提送主辦機關審查。 

 

第 46點

第 2項 

主辦機關為辦理前項履約管理作業，應視個案特性，於投

資契約訂明檢查項目、作業程序、檢驗基準、民間機構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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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條次 內容 

配合作業及提供之相關資訊等。 

第 46點

第 3項 

規劃設計及興建階段涉及環境影響評估、開發許可、都市

設計、交通衝擊影響、建築執照等相關行政事項送審作業，

主辦機關應協助處理。 

第 47點 履約期間，主辦機關應定期召開會議，瞭解民間機構執行

進度，並協助解決執行困難。前項第一次會議應於簽約後

二個月內為之。 

第 48點 (施工安全衛生之督導) 

主辦機關之施工安全衛生督導，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，依

投資契約規定落實執行。 

第 50點 （施工或經營不善之處理） 

民間機構於興建或營運期間，如有施工進度嚴重落後、工

程品質重大違失、經營不善或其他重大情事發生，主辦機

關得依本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辦理。 

第 60點 (履約階段退場之處理原則) 

促參案件興建、營運階段，如有下列情形者，應啟動退場

機制： 

（一）興建階段： 

1.民間機構如有施工進度嚴重落後、工程品質重大違失或

其他重大情事發生，主辦機關依投資契約以書面通知民間

機構定期改善且無效，遭終止投資契約者。 

2.民間機構有本法第五十二條情形，融資機構、保證人經

主辦機關同意，於一定期限內自行或擇定符合法令規定之

其他機構，暫時接管該民間機構或繼續辦理興建。 

3.投資契約訂明因政策變更，民間機構依契約繼續履行反

不符公共利益者，主辦機關得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

約，並補償民間機構因此所生之損失。 

4.主辦機關於簽約後發現民間機構於簽約前已有應不予議

約、不予簽約之情形者，主辦機關應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，

並視可歸責性追償損失。但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反不符公

共利益者，不在此限。 

（二）營運階段 

1.如有經營不善、經主辦機關營運績效評核未達標準者或

其他重大情事發生，主辦機關依投資契約以書面通知民間

機構定期改善且無效遭終止投資契約者。 

2.民間機構有本法第五十二條情形，融資機構、保證人經

主辦機關同意，於一定期限內自行或擇定符合法令規定之

其他機構，暫時接管該民間機構或繼續辦理營運。 

3.主辦機關依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為繼續維持公共建設

之營運，予以強制接管營運。 

4.投資契約訂明因政策變更，民間機構依契約繼續履行反

不符公共利益者，主辦機關得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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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條次 內容 

約，並補償民間機構因此所生之損失。 

5.主辦機關於簽約後發現民間機構於簽約前已有應不予議

約、不予簽約之情形者，主辦機關應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，

並視可歸責性追償損失。但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反不符公

共利益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 61點 （其他情形退場之處理原則） 

主辦機關發現民間機構有重大違法事件發生、或投資契約

有損害重大公共利益者、或雙方協議終止契約，應啟動退

場機制。 

第 62點 

第 1項 

（環評、都市計畫等之審查） 

促參案件如涉及環境影響評估、都市計畫、開發許可等之

審查，主辦機關得審酌辦理時程及影響，並視需要考量是

否先行辦理相關作業並經審查通過後，再公告徵求民間參

與。 

第 62點 

第 2項 

主辦機關應視個案特性，研議促參案件前項相關計畫由主

辦機關送審或協助送件之可行性，並於招商文件及投資契

約訂明。 

 第 64點 （財務查核） 

主辦機關辦理促參案件財務查核之重點如下： 

（一）興建、營運期間定期要求民間機構限期提出財務報

告等文件，辦理年度財產查核。 

（二）依個案視需要，適時進行財務查核時，要求民間機

構提報短期性財務報告等文件。 

（三）對財務查核之內容如有疑義或其他必要情形，得要

求民間提供帳簿、表冊、傳票、財務報告表等文件，並提

出說明。 

主辦機關為辦理前項之財務查核，應視個案特性，於投資

契約中明訂查核頻次、項目、內容及民間機構應配合提供

之文件及費用負擔等。 

主辦機關對第一項之查核，得聘請具財務專業人員協助之。 

4. 促進民間參與

公共建設案件

訪視作業要點 

（99 年 6 月 9 日

工 程 促 字 第

09900232141號函

頒修訂名稱及相

關規定） 

第 3點第

2項 

(訪視範圍及案件篩選原則) 

訪視作業應就具有指標示範性、重大異常(如進度落後)或

對公共利益有重大影響之案件，優先辦理。 

第 4點 (訪視內容及目的) 

訪視內容及目的如下：…(二)履約階段：訪視內容為投資

契約所定履約事項，以督促機關及民間機構依投資契約辦

理為目的。 

第 5點 

第 2項 

(訪視作業性質及應注意事項) 

履約階段之訪視作業，其涉及民間機構者，應依主辦機關

與民間機構簽訂之投資契約相關規定辦理，主辦機關不得

涉入民間機構內部事宜或民間機構與其下包廠商事宜。 

第 10點 (訪視結果之處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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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條次 內容 

第 1項 訪視小組應於辦理訪視後十四個工作天內，作成訪視紀錄

表，並由訪視機關登載於促參資訊系統。 

第 10點

第 2項 

受訪視機關應就訪視紀錄表所列限期改善事項，依要求期

限完成改善，並將改善情形登載於促參資訊系統。 

第 10點

第 3項 

訪視機關就限期改善事項，應予以追蹤列管，並於確認改

善完畢後，方可結案。 

第 10點

第 4項 

訪視結果發現有重大缺失者，訪視機關應依相關法令規

定，通知有關機關，並副知主管機關。 

第 10點

第 5項 

主辦機關對於民間機構未配合於規定期限內改善者，應依

契約規定辦理。 

 


